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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建议函》回函的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嘉盛”）

9 月 10 日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下发的投服

中心行权函【2020】89 号《股东建议函》（以下简称“建议函”）。投服中心关

注到公司拟以 1304.16 万元收购深圳市前海光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

光焰控股”或“目标公司”）100.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经研究，

投服中心对标的公司评估信息的披露提出以下建议，公司未详细披露标的公司的

具体评估信息，导致投资者不能有效判断标的公司质量以及估值的合理性，建议

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详细披露标的公司评估信息。 

公司收到投服中心的来函后非常重视，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结合相

关资料，对建议函所列问题进行回复并公告如下： 

资产基础法下目标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1,304.16 万元，总资产账面价值

30,350.16万元，评估值 32,453.82万元，评估增值 2,103.66万元，增值率 6.93%；

总负债账面价值 31,149.66 万元，评估值 31,149.66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

资产账面价值-799.50 万元，评估值 1,304.16 万元，评估增值 2,103.66 万元。

公司未详细披露标的公司的具体评估信息，导致投资者不能有效判断标的公司

质量以及估值的合理性，建议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详细披露标的公司评估信息。 

答复： 

1. 主要产品服务 

被评估企业深圳市前海光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光焰」）主要通

过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光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焰小贷」）经营

小额贷款业务，为跨境电商卖家及中小微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服务。 

2. 评估技术思路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鉴于本次评估目的，考虑不同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评估方法使用的数据数量和质量等因素，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的途径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故以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企业价值评估中资产基础法的含义和依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的评估对

象及其相对应的评估范围，本次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的价值之和-各项负债的价值之和 

其中：对拥有控制权且被投资单位正常经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同一评估

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被投资单位进行企业价值评估，以被投资单位评估后的

股东全部权益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3. 评估结果 

本次收购对象为深圳市前海光焰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截至评估基

准日，合并会计报表口径下「前海光焰」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 32,552.14 万元，

账面负债总额 31,248.73 万元，账面净资产总额 1,303.41 万元。母公司会计报表

口径下「前海光焰」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 30,350.16 万元，账面负债总额

31,149.66 万元，账面净资产总额-799.50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1,304.16 万元，较

合并会计报表口径下账面净资产增值 0.75 万元，增值率仅为 0.06%。母公司具体

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

×100％ 

流动资产 1 350.16 350.16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30,000.00 32,103.65 2,103.65 7.01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长期股权投资 5 30,000.00 32,103.65 2,103.65 7.01 

投资性房地产 6 - - - - 

固定资产 7 - - - - 

无形资产 8 - - - - 

商誉 9 - - - - 

长期待摊费用 10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 - - - 

资产总计 12 30,350.16 32,453.82 2,103.66 6.93 

流动负债 13 31,149.66 31,149.6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4 - - - - 

负债合计 15 31,149.66 31,149.66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6 -799.50 1,304.16 2,103.66  

上述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原因系被投资企业经营获利，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被投资企业价值高于原始投资成本。 

「前海光焰」的长期股权投资——深圳前海光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股权比例 设立时间 

注册 

资本 

注册

地点 
账面值 

1 
深圳前海光焰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100.00% 2017/4/28 30,000.00 

广东

深圳 
30,0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光焰小贷」申报的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

32,201.98 万元、账面负债总额 99.07 万元、账面净资产总额 32,102.91 万元，净

资产评估值 32,103.65 万元，较「前海光焰」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增值 2,103.65

万元。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

×100％ 

流动资产 1 28,804.43 28,804.43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3,397.55 3,398.29 0.74 0.02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长期股权投资 5 - - - - 

投资性房地产 6 - - - - 

固定资产 7 4.88 5.62 0.74 15.16 

无形资产 8 - - - - 

商誉 9 - - - - 

长期待摊费用 10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565.44 565.44 0.00 0.00 

资产总计 12 32,201.98 32,202.72 0.74 0.00 

流动负债 13 99.07 99.07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4 - - - - 

负债合计 15 99.07 99.07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6 32,102.91 32,103.65 0.74 0.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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